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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清查
核实报表编报说明

第一部分  封面
 
1.单位名称：填列单位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行政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填列本级报表时，应在单位名称后加注“（本级）”。
2.单位负责人、单位分管负责人、资产管理负责人、填表人、电话号码、手机号码、单位地址、报送日期：按照实际情况填列，其中资产管理负责人是指具体承担资产管理职责部门的负责人。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依据各级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规定的代码填列。尚未领取组织机构代码的单位，应主动与技术监督部门联系办理核发手续，并编报临时代码。
4.财政预算代码：按照单位的财政预算编码填列。
5.单位所在地区：反映单位实际所在地，依据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2007）填列。
6.单位执行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制度。主管部门汇总所属单位报表时不填列本项。
7.单位基本性质：依据政府编制管理部门确定的单位性质，根据共产党机关、政府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群众团体、民主党派、政法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填列。主管部门、各级财政部门编报汇总报表时不填列本项。
8.独立核算机构数：填列经政府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且财务独立核算的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数。

第二部分  办公用房基本情况表

本表填报行政事业单位清查基准日占有、使用的房产信息，包含办公用房和其他房产，不含公有住房。应入账而尚未入账办公用房、不具备入账条件办公用房、已投入使用的在建工程未转固房产等均需填列。
办公用房指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正常运行以及事业单位正常事业发展需要设置的基本工作场所。行政单位包括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附属用房、业务用房；事业单位包括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附属用房、业务用房、生产性用房、仓储性用房等。
主要指标说明:
1.主管部门（栏1）：填列主管部门全称。
2.单位名称（栏2）：填列单位全称。
3.房产名称（栏3）：填列房产的具体名称。
4.房产坐落地址（栏4）：按照该项房产的具体地址填列，标准格式为xx省xx市xx区xx街道（路）xx号。
5.房产用途和类别（栏5）：分为办公用房和其他。按照办公用房-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附属用房、服务性用房、业务用房、生产性用房、仓储性用房等填列。如果无法归类至办公用房的，请填列其他，并说明原因。
6.产权是否清晰（栏6）：根据单位房产产权是否清晰进行填列；凡填列“否”的，需说明原因。
7.权属信息（栏7-栏10）（权属单位、发证日期、权属证号、证载面积）：按照权证实际情况填列。
8.使用状况（面积）（栏11-栏16）：需对应本单位占用、其他单位占用、闲置、出租出借、对外投资、待处置的房屋用途进行填列，计量单位为平方米。对外投资需写明被投资单位、占有股份及投资收益等信息。待处置需说明待处置原因。栏10=栏11+栏12+栏13+栏14+栏15+栏16。无有效证件的，若能获得面积信息可填列，无法可获得可不填列但需进行说明。
9.出租/出借情况（栏17-栏21）：填列房产承租人或承借方单位名称，租赁、出借合同及期限，租金、利息金额等信息。
10.是否担保、抵押、质押、诉讼（栏22）：填列是否涉及担保、抵押、质押、诉讼等情况。凡担保抵押质押房产的，需对被担保抵押质押单位名称、性质、与本单位关系，担保抵押质押起止时间、担保抵押质押金额或贷款金额、未偿还金额进行说明。凡涉及诉讼的房产，诉讼情况需进行详细说明。
11.是否入账（栏23）：填列“是”或“否”。
12.价值类型（栏24）：填列入账价值类型，如历史成本、重置成本、评估成本、名义成本等。
13.账面原值（栏25）：填列原始入账价值，计量单位为元。凡无法填列的需说明原因。
14.损溢类型（栏26）：按照无、盘盈、盘亏据实填列，盘盈、盘亏事项需说明原因。

第三部分  公有住房基本情况表

本表填报行政事业单位清查基准日占有、使用的存量公有住房信息，应入账而尚未入账公有住房、不具备入账条件公有住房等均需填列。
公有住房指由省政府以及其他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建设或以改造、购置、置换等方式取得的住房，比如周转房、未出售的房改房等。
主要指标说明：
1.主管部门（栏1）：填列主管部门全称。
2.单位名称（栏2）：填列单位全称。
3.房产名称（栏3）：填列房产的具体名称。
4.房产坐落地址（栏4）：按照该项房产的具体地址填列，需准确至房间号，标准格式为xx省xx市xx区xx街道（路）xx号xx楼xx单元xx室。
5.房产属性（栏5）：按物理属性分为楼房、简易楼房、平房、门头房、地下室、储藏室、车位、车库、阁楼、其他。
6.产权是否清晰（栏6）：根据单位房产产权是否清晰进行填列；凡填列“否”的，需说明原因。
7.权属信息（栏7-栏11）（权属单位、发证日期、权属证号、证载面积、证载套数）：按照权证实际情况填列。
8.使用状况（栏12-栏22）：需对应周转使用、职工租赁、职工无偿使用、职工借用占用、非职工借用占用、闲置、已参改未办证、房产证办理中、集体宿舍、非居住使用、其他进行填列，按使用现状区分，计量单位为平方米。其中：周转使用指经省机关事务局审批同意周转使用的住房，未经省机关事务局审批备案的不属此类；职工租赁指住房产权单位或管理使用单位同意承租人使用并收取租金的住房；职工借用指经住房产权单位或管理使用单位同意并履行借用手续的住房；职工占用指未经住房产权单位或管理使用单位授权私自占有的住房；非职工借用占用指非本单位职工占用借用住房；职工无偿使用指由住房产权单位或管理使用单位正常分配，未收取租金的住房；已参改未办证指办理房改购房交款手续后，又发现其他不合规购房情形，待整改落实的住房；房产证办理中指符合房改政策规定，已履行房改购房交款手续的住房；集体宿舍指经住房产权单位或管理使用单位同意，套内由2个及以上不同家庭人员共同居住的住房；非居住使用指经产权单位或管理使用单位同意用作办公、库房、活动室、传达等用途的住房，应注明实际用途；其他指独立于上述使用情形之外，需单独说明的住房。栏10=栏12+栏13+栏14+栏15+栏16+栏17+栏18+栏19+栏20+栏21+栏22。无有效证件的，若能获得面积信息可填列，无法获得可不填列但需说明原因。
9.出租/出借情况（栏23-栏27）：填列房产承租人或承借方单位名称，租赁、出借合同及期限，租金、利息金额等信息。
10.是否担保、抵押、质押、诉讼（栏28）：填列是否涉及担保、抵押、质押、诉讼等情况。凡担保抵押质押房产的，需对被担保抵押质押单位名称、性质、与本单位关系，担保抵押质押起止时间、担保抵押质押金额或贷款金额、未偿还金额进行说明。凡涉及诉讼的房产，诉讼情况需进行详细说明。
11.是否入账（栏29）：填列“是”或“否”。
12.价值类型（栏30）：填列入账价值类型，如历史成本、重置成本、评估成本、名义成本等。
13.账面原值（栏31）：填列原始入账价值，计量单位为元。凡无法填列的需说明原因。
14.损溢类型（栏32）：按照无、盘盈、盘亏据实填列，盘盈、盘亏事项需说明原因。


第四部分  土地基本情况表

本表填报行政事业单位清查基准日占有、使用的土地信息，包括入账和未入账土地，即所占有使用的耕地、园地、草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事业单位用地、公务服务用地、体育、娱乐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等。
主要指标说明：
1.主管部门（栏1）：填列主管部门全称。
2.单位名称（栏2）：填列单位全称。
3.土地名称（栏3）：按照xx省xx市xx区xx街道（路）xx号地块填列。
4.土地类别（栏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明细分类进行填列。如事业单位用地-教育用地，体育娱乐用地-文化馆用地等。
5.坐落位置（栏5）：单位有土地证的按照土地证信息填列。单位所有但无土地证的按照实际情况填列。
6.产权是否清晰（栏6）：根据单位产权是否清晰进行填列；凡填列“否”的，均需说明原因。单位使用但并非自有土地，需说明非自有原因。
7.权属信息（栏7-栏11）（权属单位、发证日期、证载面积、持证单位、权属年限）：已确权的，根据权属证明所载内容填列权属信息，未确权的无需填列。一张证书上涵盖多块土地信息的，原则上分开填列面积。
8.使用状况（面积）（栏12-栏16）：反映单位土地的实际使用状况，按照自用、闲置、出租出借、对外投资、待处置面积填列，计量单位为平方米。单独土地自用、闲置、出租出借、对外投资要如实填列对应使用状况面积，单纯地上建筑物自用、闲置、出租出借的，土地面积放到自用即可。待处置需详细说明。栏9=栏12+栏13+栏14+栏15+栏16。无有效证件的，若能获得面积信息可填列，无法获得可不填列但需说明。
9.出租/出借情况（栏17-栏21）：填列土地承租人或承借方单位名称，租赁、出借合同及期限，租金、利息金额等信息。
10.是否担保、抵押、质押、诉讼（栏22）：据实填列是否涉及担保、抵押、质押、诉讼等情况。凡担保抵押质押土地的，需对被担保抵押质押单位名称、性质、与本单位关系，担保抵押质押起止时间、担保抵押质押金额或贷款金额、未偿还金额进行说明。凡涉及诉讼的土地，诉讼情况需进行详细说明。
11.是否入账（栏23）：填列“是”或“否”。
12.价值类型（栏24）：填列入账价值类型，如历史成本、重置成本、评估成本、名义成本等。
13.账面原值（栏25）：填列原始入账价值，计量单位为元。凡无法填列的需说明原因。
14.损溢类型（栏26）：按照无、盘盈、盘亏据实填列，盘盈、盘亏事项需说明原因。

第五部分  公务用车基本情况表

本表填列行政事业单位清查基准日实际存在的占用、使用的公务用车。无论目前是否入账均应填列。
主要指标说明：
1.主管部门（栏1）：填列主管部门全称。
2.单位名称（栏2）：填列单位全称。
3.车辆名称（栏3）：按照车辆品牌+类别填列，如福特轿车等。
4.车辆性质（栏4）：按照公务用车分类填列通信保障用车、机要应急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其他。
5.车辆类别（栏5）：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进行填列，比如商务车、救护车等。  
6.车牌号（栏6）：按照机动车辆行驶证上的车牌号码如实填列。
7.车架号（栏7）：按照机动车辆行驶证上的车架号码如实填列。
8. 产权是否清晰（栏8）：根据单位产权是否清晰进行填列；凡填列“否”的，需说明原因。
9.权属信息（栏9-栏10）（持证人、发证日期）：已确权的，根据权属证明所载内容填列权属信息，未确权的无需填列，但需说明未确权原因。
10.取得日期（栏11）：根据购置、划拨等取得日期进行填列。
11.累计使用年限（栏12）：根据已使用年限进行填列。
12.使用状况（数量）（栏13-栏16）：反映单位车辆的实际使用状况，按照自用、闲置、出租出借、待处置数量填列，计量单位为辆。待处置需详细说明。
13.出租/出借情况（栏17-栏21）：填列车辆承租人或承借方单位名称，租赁、出借合同及期限，租金、利息金额等信息。
14.是否担保、抵押、质押、诉讼（栏22）：填列是否涉及担保、抵押、质押、诉讼等情况。凡担保抵押质押车辆的，需对被担保抵押质押单位名称、性质、与本单位关系，担保抵押质押起止时间、担保抵押质押金额或贷款金额、未偿还金额进行说明。凡填列诉讼的，诉讼情况需进行详细说明。
15.是否入账（栏23）：填列“是”或“否”。
16.价值类型（栏24）：填列入账价值类型，如历史成本、重置成本、评估成本、名义成本等。
17.账面原值（栏25）：填列原始入账价值，计量单位为元。凡无法填列的需说明原因。
18.损溢类型（栏26）：按照无、盘盈、盘亏据实填列，盘盈、盘亏事项需说明原因。

第六部分  专用设备基本情况表

本表填报行政事业单位清查基准日占有、使用的具有专业性用途的设备，比如科研设备、存储设备、机房设备、可重复使用的会议会展用品等。
主要指标说明：
1.主管部门（栏1）：填列主管部门全称。
2.单位名称（栏2）：填列单位全称。
3.资产名称（栏3）：按照设备名称填列，比如虚拟演播室设备等。
4.资产类别（栏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进行填列。比如：电工仪器仪表、音频设备、分析仪器、电子测量仪器等。
5.产权是否清晰（栏5）：根据单位产权是否清晰进行填列；凡填列“否”的，均需说明原因。
6.取得日期（栏6）：按照设备取得时间进行填列。
7.使用限期（栏7）：按照设备说明中的使用限期或行业使用限期进行填列。
8.使用状况（数量）（栏8-栏11）：反映专用设备实际使用状况，按照自用、闲置、出租出借、待处置数量填列，计量单位为台、个、架等专用设备数量单位。待处置需详细说明。
9.出租/出借情况（栏12-栏16）：填列设备承租人或承借方单位名称，租赁、出借合同及期限，租金、利息金额等信息。
10.是否担保、抵押、质押、诉讼（栏17）：填列是否涉及担保、抵押、质押、诉讼等情况。凡担保抵押质押专用设备的，需对被担保抵押质押单位名称、性质、与本单位关系，担保抵押质押起止时间、担保抵押质押金额或贷款金额、未偿还金额进行说明。涉及诉讼的车辆，诉讼情况需进行详细说明。
11.是否入账（栏18）：填列“是”或“否”。
12.价值类型（栏19）：填列入账价值类型，如历史成本、重置成本、评估成本、名义成本等。
13.账面原值（栏20）：填列原始入账价值，计量单位为元。凡无法填列的需说明原因。
14.损溢类型（栏21）：按照无、盘盈、盘亏据实填列，盘盈、盘亏事项需说明原因。

第七部分  办公设备设施和家具用具基本情况表

本表填列行政事业单位清查基准日能够维持正常职责运转的办公设备设施、家具用具。
主要指标说明：
1.主管部门（栏1）：填列主管部门全称。
2.单位名称（栏2）：填列单位全称。
3.资产名称（栏3）：按照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一体机、扫描仪、投影仪、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碎纸机、电视机、办公桌、办公椅、沙发、茶几、桌前椅、折叠椅、书柜、文件柜、保密柜、衣橱、会议桌、会议椅等填列。设备规格型号、购置时间、入账时间均相同的资产，需对应上述资产类型进行归类统计，汇总填列“数量”等后续栏次信息。
4.资产类别（栏4）：分为通用资产办公设备设施、通用资产办公家具用具。
5.规格型号（栏5）：按照能够反映办公设备设施和家具用具的商品性质、性能、品质等指标进行填列。
6.数量（栏6）：对应资产名称、规格型号进行汇总填列。
7.产权是否清晰（栏7）：根据单位产权是否清晰进行填列；凡填列“否”的，均需说明原因。
8.取得日期（栏8）：按照购置日期进行填列。
9.使用状况（数量）（栏9-栏12）：反映办公设备设施、家具用具实际使用状况，按照自用、闲置、出租出借、待处置数量填列，计量单位为台、个、架等。待处置需详细说明。栏6=栏9+栏10+栏11+栏12。
10.出租/出借情况（栏13-栏17）：填列办公设备设施和家具用具承租人或承借方单位名称，租赁、出借合同及期限，租金、利息金额等信息。
11.是否入账（栏18）：填列“是”或“否”。
12.价值类型（栏19）：填列入账价值类型，如历史成本、重置成本、评估成本、名义成本等。
13.账面原值（栏20）：填列原始入账价值，计量单位为元。凡无法填列的需说明原因。
14.损溢类型（栏21）：按照无、盘盈、盘亏据实填列，盘盈、盘亏事项需说明原因。



